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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I L / I O / 2 / 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  

(第 5 5 8 章 )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 )令》  

引言  

 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應根據《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 (第 5 5 8 章 ) (《條例》 )
第 3 條作出載於附件的《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 )令》 (《命令》 )。  

理據  

2 .  為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作為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的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外交部和律政司一直討論在香港特區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政府間

組織的可能性。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幾年一直與多個有興趣的

國家就建立國際調解院進行協商，並已與多國簽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

院的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 )。  

3 .  國際調解院將是一個由各方共同協商建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將為國際爭議提供友好、靈活、經濟、高效的調解服務，是對現有爭議

解決機構和爭議解決方式的有益補充，將為和平解決國際爭議提供一個

新平台。  

4 .   借鑒在北京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經驗，現計劃先設立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 (籌備辦公室 )，推行相關工作，期望在《建立國

際調解院公約》談判結束後將其轉型為國際調解院的秘書處和總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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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根據《聯合聲明》，籌備辦公室將設於香港特區，預計於二零

二三年起開展及組織《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的談判及建立國際調解院

的籌備工作。  

6 .  為落實《聯合聲明》，外交部已草擬《關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的安排》 (《安排》 )，其中包含有關籌備辦

公室的地位以及籌備辦公室、其人員及參與《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談

判代表的特權及豁免權的規定。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授權，律政司司長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內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外交部簽署《安排》。《安

排》將在香港特區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後生效。  

7 .  為落實《安排》，我們需要藉本地立法實施《安排》內關乎籌

備辦公室的地位以及籌備辦公室和其相關人士的特權及豁免權等條文。

就此，根據《條例》第 3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於憲報刊登的

命令，宣布《安排》所訂明關乎籌備辦公室 (作為一個關涉國際組織成

立的機構 )的地位以及籌備辦公室和其相關人士的特權及豁免權的相關

條文，在香港均具有法律效力。由於籌備辦公室計劃將於二零二三年初

開始運作，故建議《命令》在憲報刊登之日加急生效。  

其他方案  

8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3 條作出命令，宣布

《安排》的相關條文，在香港均具有法律效力，是落實《安排》的相關

條文的唯一方法。沒有其他可行方案。  

《命令》  

9 .  《命令》的主要條文載列如下—  

 ( a )  第 2 條宣布《命令》的附表中文文本 1所列的《安排》條

文，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以及  

 ( b )  附表載述《安排》的下列條文—  

                                                           

附註 :  

1 這是因為《安排》僅以中文簽署。《安排》的條文的英文譯本載於《命令》附表的英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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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第一條規定籌備辦公室的法律能力；  

  ( i i )  第五、六及七條規定籌備辦公室的特權及豁免權；  

  ( i i i )  第八條規定籌備辦公室的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   

  ( i v )  第九條規定參與《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談判代表的

特權及豁免權；   

  ( v )  第十條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安排》中的特權、豁

免與便利，是為保證籌備辦公室有效執行其功能及職

責以及相關的《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談判工作能有

效進行，而並非為該等人員的個人利益；及  

  ( v i )  第十一條規定《安排》的任何規定，均不影響為維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包括香港特區的安全而

採取適當安全措施的權利。  

1 0 .  上述特權及豁免權與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作為國際組織的籌

備辦公室的職能相稱。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1 .  《命令》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在憲報刊登並

生效。《命令》其後會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被提交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建議的影響  

1 2 .  上述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命令》不

會影響《條例》的現行約束力。就籌備辦公室和其相關人士的税務及關

稅豁免等方面，建議並無重大的財政影響。建議對公務員、經濟、生產

力、環境、可持續發展、家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相關決策局／部

門會以現有資源承擔因實施《命令》而產生的額外資源需求 (如有 )。  

公眾諮詢  

1 3 .  由於籌備辦公室的設立以及賦予《安排》下的相關特權及豁免

權是外交事務，屬於中央政府的職責，不宜作出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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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 4 .  我們會在《命令》刊登憲報時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

傳媒和公眾查詢。  

查詢  

1 5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律政司署理助理首席

政府律師吳明忠先生 ( 3 9 1 8  4 5 7 3 ) 或高級政府律師謝汝藍女士 ( 3 9 1 8  
4 7 7 9 )或電郵至  i l d @ d o j . go v . h k   (檔案編號： IL/ IO / 2 / 1 )。  

 

 

律政司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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